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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提出并归口管理。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全南县瑞隆科技

有限公司、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赛宝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新时代中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天能新材料有限公司、池州西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广东隽诺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南金凯循环科技有限公司、金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广

东芳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武汉

动力电池再生技术有限公司、安徽绿沃循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余海军、谢英豪、方俊宇、肇巍、蔡运萍、刘建安、吕喆、祝小明、张松、

郁笑雯、杜光潮、杨思蔚、邓向辉、甄爱钢、张亮、赵志安、杨徐锋、闻靓、黄伟杰、李子坤、张瑞

芳、颜群轩、谭群英、周友元、胡泽星、吴芳、龙全安、谭泽、黄司平、梁裕铿、万思成、李怡然、

周小辉、张宇平、杜柯、胡天文、李成。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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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锂电池循环利用的清洁生产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退役锂电池的循环利用技术要求和清洁生产绩效评价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钴酸锂、锰酸锂、磷酸铁锂、镍钴锰酸锂等退役锂电池正极材料的循环利用过程，

可用于退役锂离子动力蓄电池清洁生产绩效评估。其他类型的退役锂电池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6009  工业无水硫酸钠 

GB/T 26008  电池级单水氢氧化锂 

GB/T 26300  镍钴锰三元素复合氢氧化物 

GB/T 33598  退役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拆解规范 

GB/T 33598.2  退役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再生利用 第2部分：材料回收要求 

GB/T 33598.3—2021  退役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再生利用 第3部分：放电规范 

HG/T 4701  电池用磷酸铁 

HG/T 4821  工业氯化钴 

HG/T 4823  电池用硫酸锰 

HG/T 5816—2020  废电池回收热解技术规范 

HG/T 5918  电池用硫酸钴 

HG/T 5919  电池用硫酸镍 

HJ 1186  废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QC/T 1156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单体拆解技术规范 

WB/T 1061  废蓄电池回收管理规范 

YS/T 582  电池级碳酸锂 

YS/T 633  四氧化三钴 

YS/T 1174—2017  废旧电池破碎分选回收技术规范 

YS/T 1366  海绵铜 

YS/T 1027  磷酸铁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退役  retired 

发生损坏或达到使用年限而终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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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  cleaner production 

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

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

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退役锂电池资源循环利用  retired lithium battery cyclic utilization 

退役锂电池从入厂，经过物理处理、湿法冶炼和材料合成后成为电池材料的一种资源综合利用

过程。 

 

再生原料  recycled raw materials 

由各种有价资源废弃物经过破碎、分选、富集、冶炼等一种或多种加工工艺处理后，得到用于

再生材料生产的原料。 

 

再生材料  recycled materials 

再生原料经过深度除杂、修复或合成等加工处理后，得到的可直接供电池生产利用的材料，以

单一元素表示，如：再生锂材料、再生镍材料、再生钴材料等。 

 

定向循环  constant circulation 

退役锂电池经过物理、化学等方法再生利用重新制备成产品，并作为再生材料用于锂电池。 

4 循环利用技术要求 

原则 

4.1.1 退役锂电池的清洁循环利用应遵循“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 

4.1.2 在退役锂电池清洁循环利用过程中应符合以下方面要求： 

a) 全面考虑利用各阶段对环境的影响，采取减缓负面环境影响的措施； 

b) 高效利用并节约使用能源、资源； 

c) 采用国家鼓励的先进技术和工艺，不应使用国家或有关部门发布的淘汰或禁止的技术、工

艺、装备及相关物质； 

d) 使用环境性能优良的辅助材料； 

e) 加强废物管理，优先使用源削减技术，提高废物的循环利用与资源化利用效率； 

f) 退役锂电池循环利用过程中应遵循 HJ 1186 的要求； 

g) 鼓励将再生原料和再生材料重新用于电池生产过程。 

h) 鼓励自动化、高效率和高安全性的退役锂电池模组分离、定向循环利用和逆向拆解技术。 

i) 鼓励建立从电池回收、电极材料粉、金属盐、前驱体、正极材料的全链条一体化产业园项

目，减少中间环节。 

生产工艺与设备要求 

4.2.1 生产工艺流程 

退役锂电池正极材料循环利用规程的生产工艺流程图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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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生产工艺流程图 

4.2.2 入库 

4.2.2.1 退役锂电池入库前应进行信息采集及检测，采集电池信息录入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动力

蓄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综合管理平台。 

4.2.2.2 退役锂电池的贮存应符合 WB/T 1061 要求。发现存在发热、漏液、冒烟、漏电、外壳破损

等情形的，应采用专用容器单独存放并及时处理，避免废锂电池自燃引起的环境风险。 

4.2.2.3 贮存漏液、冒烟、漏电、外壳破损等情形的退役锂电池时，贮存库房或容器应采用微负压

设计，并配备相应的安全监控（如温度、烟感）、消防设施、废气收集和处理设施。 

4.2.3 预处理 

4.2.3.1 放电处理 

4.2.3.1.1 采用规范的放电流程进行放电，降低安全风险，放电处理工艺应符合 GB/T 33598.3—

2021 中第 5 章要求。 

4.2.3.1.2 应使用合规的放电设备，提高放电过程的安全保障，放电设备应符合 GB/T 33598.3—

2021 中 4.4 要求。鼓励使用更为安全、环保的专用放电设备设施。 

4.2.3.2 拆解 

4.2.3.2.1 应按正规流程拆解退役锂电池，提高回收率，减少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产出。其中，电

池包、模块的拆解工艺应符合 GB/T 33598 的要求，单体的拆解工艺应符合 QC/T 1156 的要求。 

4.2.3.2.2 应采用先进的电池拆解工艺，鼓励自动化拆解和精细化拆解。电池拆解宜使用《国家鼓

励发展的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目录（2017 年版）》上推荐的“废旧动力电池自动化拆解成套装备” 

入库 

预处理 

电极材料 

铜、铁、铝 

含

锂

母

液 
沉锂 

锂盐 

合成 

湿

法

冶

炼 

浸出 

除杂 

萃取 

镍钴锰液 

海绵铜 铜冶炼 
铁铝钙渣 建筑建材 

三元电池粉 磷铁电池粉 

浸出 

除杂 

萃取 

氢氧化铁、磷酸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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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3 热解 

4.2.3.3.1 热解工艺应符合 HG/T 5816—2020 中 5.1 要求。 

4.2.3.3.2 除控制系统、自动上料运输装置、热解装置、循环冷却装置、自动出料及产物收集装置

外，热解设备还应包含尾气净化装置，防止废气直接排放至大气中造成环境污染。 

4.2.3.3.3 热解过程宜配备余热回收设施，提高能量利用效率。 

4.2.3.4 破碎分选 

4.2.3.4.1 破碎分选应在微负压系统中进行，工艺应符合 YS/T 1174—2017 中第 5 章要求。 

4.2.3.4.2 破碎分选工艺应配备旋风分离器、布袋除尘装置等除尘装置，产生的废气经收尘、废气

处理后达标排放。 

4.2.3.4.3 破碎分选工艺宜采用自动化机械设备，提高破碎分选回收率。 

4.2.4 湿法冶炼 

4.2.4.1 浸出 

4.2.4.1.1 应根据材料合成（4.2.5）的需求选择合适的浸出溶液剂。 

4.2.4.1.2 浸出渣宜采用高酸浸出工艺重复浸出，降低有价元素的损失率，减少固体废物产出量。 

4.2.4.1.3 废渣应经处理有效除去所含镍、钴等重金属元素后进行排放，或交由有资质的企业进行

处理。 

4.2.4.2 除杂 

4.2.4.2.1 应采用选择性高的除杂方式，确保杂质元素得到合理去除的同时，降低镍、钴、锰、锂

等元素的流失。 

4.2.4.2.2 宜使用低毒性化学试剂，避免额外引入具有污染性的杂质离子。 

4.2.4.2.3 副产海绵铜应交由有关金属加工和冶炼企业进行精炼，铁、铝、钙渣宜用于建材领域进

行资源化利用。 

4.2.4.3 萃取 

4.2.4.3.1 应根据金属元素特性选取合适的萃取剂，提高目标产品溶液的纯度。 

4.2.4.3.2 萃取剂应经过除杂后循环使用，降低萃取剂的消耗量。 

4.2.4.3.3 萃取车间应严格控制明火和静电，并配备相应的安全监管设施和消防设施，提高安全风

险管控。 

4.2.5 材料合成 

4.2.5.1 一般要求 

4.2.5.1.1 前驱体和正极材料合成过程中再生材料的使用比例应符合表 1 指标要求。 

4.2.5.1.2 退役锂电池经循环利用得到前驱体和正极材料应满足表 1 中列明的产品标准。 

4.2.5.1.3 前驱体和正极材料合成过程宜采用效率高、能耗低、水耗低、物耗低的设备。 

4.2.5.2 前驱体合成 

前驱体合成过程中产生的高盐废水宜使用 MVR 等工艺处理后重新回用，降低水资源消耗，减

少废水产生。 

4.2.5.3 正极材料合成 

正极材料合成过程应减少非电能源的使用，宜使用绿色电力。 

5 清洁生产绩效评价要求 

指标分级 

本文件给出了退役锂电池回收利用行业生产过程清洁生产的三级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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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国内清洁生产领先水平； 

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指标体系 

退役锂电池循环利用清洁生产指标要求如表1所示。 

表1 退役锂电池循环利用清洁生产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 
清洁生产等级水平 

一级 二级 三级 

产品指标 

镍钴锰三元素复合氢氧化物 符合GB/T 26300要求 

电池用磷酸铁 符合HG/T 4701要求 

电池级碳酸锂 符合YS/T 582要求 

电池级单水氢氧化锂 符合GB/T 26008要求 

四氧化三钴 符合YS/T 633要求 

磷酸铁锂 符合YS/T 1027要求 

资源能源利用指

标 

镍回收率/% ≥98 ≥97 ≥96 

钴回收率/% ≥98 ≥97 ≥96 

锰回收率/% ≥98 ≥97 ≥96 

锂回收率/% ≥87 ≥86 ≥85 

铜回收率/% ≥90 ≥85 ≥80 

铝回收率/% ≥90 ≥85 ≥80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kgce/t） 

镍钴锰三元氢氧化物 ≤2000 ≤2200 ≤2500 

镍钴锰酸锂 ≤3800 ≤4000 ≤4500 

单位产品温室气体

排放量（tCO2e/t） 

镍钴锰三元氢氧化物 ≤22 ≤25 ≤28 

镍钴锰酸锂 ≤40 ≤45 ≤50 

再生材料使用率

指标 
使用率/% 

镍（Ni） ≥12 ≥4 ≥2 

钴（Co） ≥20 ≥12 ≥6 

锂（Li） ≥10 ≥4 ≥2 

污染物控制指标 

废水、废气中污染物排放指标 符合HJ 1186要求 

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m
3
/t） ≤60 ≤70 ≤85 

单位产品废气中颗粒物排放量（g/t） ≤350 ≤380 ≤420 

表 1  退役锂电池循环利用清洁生产指标体系（续） 

评价指标 清洁生产等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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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二级 三级 

污染物控制指标 

单位产品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g/t） ≤200 ≤220 ≤250 

单位产品废气中氮氧化物排放量（g/t） ≤400 ≤420 ≤450 

单位产品固体废物产生量（t/t） ≤2.0 ≤2.5 ≤3.0 

生产管理指标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

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总量控制要求。排污许可证以及危

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置符合管理要求。 

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每个生产工序要有操作规程，对重点岗位要有作业指导书

；易造成污染的设备和废物产生部位要有警示牌；生产工

序能分级考核。 

环境管理制度 

按照 GB/T 24001 

建立运行环境管理

体系，相关环境管

理手册、程序文件

及作业文件等齐备

。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

据齐全有效。 

注：相关回收率、再生材料使用率、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产品温室气体排放量等应按照附录A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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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清洁生产指标计算方法 

A.1 镍、钴、锰、铜、铝的回收率计算 

镍、钴、锰、铜、铝的回收率以𝑅𝑎计，按公式（A.1）计算： 

 𝑅𝑎 =
𝑚𝑎

𝑀𝑎
× 100% ······························································ (A.1) 

式中： 

ma——单位质量目标退役锂电池经回收后获得某元素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Ma——回收前单位质量目标退役锂电池中某元素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A.2 锂的回收率计算 

锂的回收率以Rb计，按公式（A.2）计算： 

 𝑅𝑏 =
𝜌𝑏×𝑉𝑏

𝑀𝑏
× 100% ···························································· (A.2) 

式中： 

𝜌𝑏 ——单位质量目标退役锂电池经回收处理，得到纯溶液中锂元素的质量浓度，单位为千克每

立方米（kg/m3） 

𝑉𝑏 —— 单位质量目标退役锂电池经回收处理，得到纯溶液的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3）； 

𝑀𝑏 —— 单位质量目标退役锂电池中锂元素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A.3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计算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以𝐸𝑧计，以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表示，按公式（A.3）计算： 

 𝐸𝑧 =
𝑒

𝑃
 ······································································· (A.3) 

式中： 

e ——统计期内工厂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 

P ——统计期内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A.4 单位产品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 

单位产品温室气体排放量以C计，以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吨（tCO2e/t）表示，按公式（A.4）计算： 

 𝐶 =
𝐸𝑐

𝑃
 ······································································· (A.4) 

式中： 

Ec——统计期内工厂边界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P ——统计期内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A.5 镍、钴、锂再生材料使用率计算 

再生材料的使用率以Rc计，按公式（A.5）计算： 

 𝑅𝑐 =
𝑚𝑐

𝑀𝑐
 ······································································ (A.5)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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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 生产的电池材料中来自再生材料的元素c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Mc—— 生产的电池材料中元素c的总质量，单位为千克（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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